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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江尚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录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肖福

明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８

，

７８８

，

４２０

，

８３２．８１ ８

，

８３６

，

６１３

，

７２７．３０ －０．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２

，

５３０

，

０４８

，

１８５．６７ ２

，

５１０

，

２７９

，

３３２．８７ ０．７９％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

，

４０７

，

４９０

，

９７２．６７ －１６．１９％ ３

，

９４８

，

００２

，

８７５．８０ －１３．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４４

，

９２９

，

４８４．２５ －６３．４５％ １４２

，

７４３

，

５８０．６８ －６１．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４１

，

２４７

，

８７５．２４ －６６．０３％ １３９

，

０８８

，

２０７．７１ －６２．４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４２６

，

０５１

，

８４４．１９ －４０．２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３ －６３．５０％ ０．２３３ －６１．８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３ －６３．５０％ ０．２８６ －５３．２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７７％ －３．９２％ ５．６２％ －１０．７７％

注

:

本报告期以及年初至报告期末基本每股收益以及稀释每股收益按照公司

2014

年度利

润分配后的股本

613,364,368

股计算

,

对应的比较期间的每股收益也是按股本

613,364,368

股重

新计算后数据。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４

，

８１４

，

３１４．３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

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５

，

１０１

，

９２９．０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

，

５２９

，

２７１．６８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１８９

，

５８５．７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８６

，

６１５．７７

合计

３

，

６５５

，

３７２．９７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

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５１

，

５８８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２．５８％ ２６１

，

１９４

，

８６２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８９％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工银瑞信

高端制造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４％ ４

，

５２４

，

１２１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７１％ ４

，

３３４

，

５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安媒体

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５９％ ３

，

６０８

，

５０７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其他

０．５３％ ３

，

２３０

，

２５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优

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５０％ ３

，

０８１

，

３２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上投摩根

智慧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４４％ ２

，

７０２

，

８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其他

０．４１％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金涛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０％ ２

，

４２８

，

３１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１

，

１９４

，

８６２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工银瑞信

高端制造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５２４

，

１２１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３３４

，

５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安媒体

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６０８

，

５０７

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

客户资金

３

，

２３０

，

２５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优

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０８１

，

３２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上投摩根

智慧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７０２

，

８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金涛

２

，

４２８

，

３１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股东江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的参股股东，同时也是中

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除此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金涛通过信用账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科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１３７

，

２０４

，

３９７．６２ ３２９

，

３７４

，

７９８．２７ －５８．３４％

主要为票据到期解付及支付货款所致

预付款项

２４４

，

９９３

，

２７３．８１ １０９

，

９０２

，

００９．５７ １２２．９２％

主要为预付设备款所致

应收股利

２６５

，

３８７．０２ ９

，

０００

，

６５７．８２ －９７．０５％

主要为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宣告分红所致

在建工程

１７３

，

３９３

，

３６８．３８ ７４

，

３８５

，

８１９．４９ １３３．１０％

主要为本期公司在建项目投入增加

工程物资

３１

，

４６１

，

３５８．１８ １

，

９７３

，

８０６．３６ １４９３．９４％

主要为在建工程项目推进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４

，

１８１

，

０１８．６８ ５０

，

２２３

，

９５１．４１ －７１．７６％

主要为公司实际支付职工薪酬所致

应付利息

３４

，

３４３

，

２３６．５２ ７

，

６８８

，

２１７．３６ ３４６．７０％

主要为计提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６７％

主要为偿还到期债务所致

长期借款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２．５０％

主要为子公司向银行支行贷款所致

长期应付款

６８６

，

３５２

，

３０８．３８ ４５８

，

４５９

，

０５３．２４ ４９．７１％

主要为子公司新增融资租赁所致

年初至报告期末数 上期数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利润

１９０

，

９２８

，

４６１．６７ ６６０

，

６７０

，

６９６．１１ －７１．１０％

主要为公司水泥产品销价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导致

利润总额

２４７

，

３５５

，

６０７．５５ ７３１

，

８６４

，

２３１．５６ －６６．２％

主要为公司水泥产品销价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导致

净利润

１７６

，

９４２

，

３９５．５７ ５９９

，

３８７

，

０１１．９７ －７０．４８％

主要为公司水泥产品销价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导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 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

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０８

日 公司二楼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景顺证券投资资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的

沈宏；法国巴黎银

行的白仲义与周婉

兰

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战略，

没有提供任何形式的文字

资料。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０９

日 公司二楼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的 沈玉梁

公司经营情况及发展战略，

没有提供任何形式的文字

资料。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尚文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585� � � �证券简称:海螺水泥 编号:临2015-25

债券代码:122202� � � �债券简称:12海螺01

债券代码:122203� � � �债券简称:12海螺02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Anhui� Conch� Cement� Company� Limited

2012年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5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债权登记日

:2015

年

11

月

6

日

●

债券付息日

:2015

年

11

月

9

日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发行的

2012

年安徽海

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

将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开始支付自

2014

年

11

月

7

日至

2015

年

11

月

6

日期间

(

以下简称“本年度”

)

的利息。为保证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

,

方便

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

,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2012

年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及代码

:5

年期品种简称为“

12

海螺

01

”

,

代码为

122202;10

年期品种简称为“

12

海螺

02

”

,

代码为

122203

。

3

、发行主体

: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4

、发行总额

:60

亿元。其中

,5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25

亿元

,10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35

亿元。

5

、债券期限

:

本期债券分为

5

年期品种和

10

年期品种。其中

,10

年期品种附加第

7

年末发行

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

、债券利率

:5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4.89%,10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5.10%

。

7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2]1401

号文核准。

8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9

、计息期限

:5

年期品种自

2012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17

年

11

月

6

日止

;10

年期品种自

2012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2

年

11

月

6

日止

,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其回售部分本次债券的计息期限

为

2012

年

11

月

7

日至

2019

年

11

月

6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

日

,

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0

、付息日

:

本次债券

5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11

月

7

日

;10

年期品种

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1

月

7

日

,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其回售部分本次债

券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1

月

7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1

、信用等级

: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本次

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

12

、上市时间和地点

:

本期债券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3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1

、根据《

2012

年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

本期债券

5

年期品

种“

12

海螺

01

”票面利率为

4.89%,7

年期品种“

12

海螺

02

”票面利率为

5.10%

。

2

、每

1

手“

12

海螺

01

”

(

面值人民币

1,000

元

)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8.9

元

(

含税

)

。扣税后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

(

面值

1,000

元

)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39.12

元

,

扣税后境外机构

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

(

以下简称“

QFII

、

RQFII

”

)

等非居民企业

(

其含义同《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

(

面值

1,000

元

)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4.01

元。

3

、每

1

手“

12

海螺

02

”

(

面值人民币

1,000

元

)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1.00

元

(

含税

)

。扣税后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

(

面值

1,000

元

)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0.80

元

,

扣税后

QFII

、

RQFII

等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

(

面值

1,000

元

)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5.90

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1

、债权登记日

:2015

年

11

月

6

日

2

、债券付息日

:2015

年

11

月

9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5

年

11

月

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持有人。

2015

年

11

月

6

日买入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

享有本

次派发的利息

;2015

年

11

月

6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

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五、付息方式

1

、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

协议

,

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本公司将在本期

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

,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

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

(

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

其他机构

),

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

一

)

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

本期债券个

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

负责代扣代缴

,

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

缴说明如下

:

1

、纳税人

:

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

2

、征税对象

:

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

3

、征税税率

:

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

4

、征税环节

:

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

5

、代扣代缴义务人

:

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

6

、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

:

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

二

)

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

12

海螺

01

”、“

12

海螺

02

”的合格

QFII

、

RQFII

等非居民企业

,

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

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

(

国税发

[2009]3

号

)

以及

2009

年

1

月

23

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

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

国税函

[2009]47

号

)

等规定

,

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10%

的企业所得税

,

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按

10%

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

,

在向

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

,

将税款返还本公司

,

然后由本公司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请截止

2015

年

11

月

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时持有 “

12

海螺

01

”、“

12

海螺

02

” 的

QFII

、

RQFII

收到税后利息后

7

个工作日内向本公司提交《“

12

海螺

01

”、“

12

海螺

02

”付息兑付事宜之

情况表》

(

见附件

)

、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QFII

、

RQFII

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等

,

请先传真至

本公司

,

再将签章后的原件寄送至本公司办公地址

(

安徽省芜湖市九华南路

1011

号

)

。本公司在

收到上述材料后向当地税务部门代缴

QFII

、

RQFII

所得税。如

QFII

、

RQFII

未履行债券利息企业

所得税的纳税或纳税申报义务导致发行人无法完成代扣代缴

,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非居

民企业自行承担。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

一

)

发行人

: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安徽省芜湖市文化路

39

号

法定代表人

:

郭文叁

联系人

:

廖丹、潘阳阳

联系电话

:0553-8398911/8398856

传真

:0553-8398931

邮编

:241070

(

二

)

主承销商

: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华贸中心

1

号写字楼

22

层

法定代表人

:

侯巍

联系人

:

杨汝睿

电话

:010-5902 6600

传真

:010-5902 6604

邮编

:100025

(

三

)

托管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

:

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4

层

联系人

:

徐瑛

联系电话

:021-68870114

邮政编码

:200120

关于本次付息相关事宜

,

投资者可以咨询以上机构或原始认购网点

,

投资者还可以到互

联网

(

网址

:http://www.sse.com.cn)

查询本付息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30日

附表

:

“

１２

海螺

０１

”

／

“

１２

海螺

０２

”付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等非居民企业情况表

项目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地区）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地区）地址

国（地区）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张）

债券利息（税前，人民币元）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人民币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及签章：

传真： 填表日期：

证券代码:002512� �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5-147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10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了《达华智能

:

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2015-139),

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

其中现场会议将于

2015

年

11

月

4

日上午

9:30

在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弘善家园

405

号楼公司

北京办公楼五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发布提示性公告

,

提醒公司股东

及时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

有关事项如下

:

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3

、现场会议时间

:2015

年

11

月

4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30

4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11

月

3

日

(

星期二

)

—

2015

年

11

月

4

日

(

星期三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4

日上午

9:30

—

11:30,

下午

13:00

—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3

日下午

15:00

—

2015

年

11

月

4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现场会议地点

:

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弘善家园

405

号楼公司北京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6

、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10

月

29

日

(

星期四

)

7

、参加会议的方式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方式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方式

,

同

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投票。

二、会议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5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可

以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

,

程序合法

,

资料完备。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

1

、审议《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1

审议《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武汉金桥

49%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2

审议《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江西优码

49.02%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

、审议《关于公司为全资

(

控股

)

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4

、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三

)

本次所有议案均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

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

四

)

上述议案的内容详见

2015

年

10

月

14

日、

2015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相关公告。

(

五

)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

,

本次股东大

会所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

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四、会议登记事项

1

、登记手续

: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2)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

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3)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4)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2015

年

10

月

30

日下午

17:00

前送达或传真

至公司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2

、登记地点

:

中山市小榄镇泰丰工业区水怡南路

9

号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

邮政编

码

:528415,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3

、登记时间

: 2015

年

10

月

30

日

(

星期五

)9:00

—

11:30,13:30

—

17:00;

4

、联系方式

:

联系部门

:

证券法务部

联系人

:

陈开元、张高利

联系电话

:0760

—

22550278

联系传真

:0760

—

22130941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上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地

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2512;

2.

投票简称

:

达华投票

;

3.

投票时间

:2015

年

11

月

4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

入股票业务操作。投票当日

,

交易系统将挂牌公司投票证券

:

投票证券代码“

362512

”

,

投票简称“达华投票”。

4.

在投票当日

,

达华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2

。

5.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

案

2,

依此类推。具体如下表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

２．１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武汉金桥

４９％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１

议案

２．２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江西优码

４９．０２％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０２

议案

３

《关于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４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００

注

:

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可对一项议案进行投票

,

多个议案按任意次序多笔委托

;

如欲快速对全部议案

同一投票

,

可选择申报买入总议案。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2),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多个议案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

(

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

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的

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6)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

:2015

年

11

月

3

日下午

15:00,

结束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4

日下午

15: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

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1)

申请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

:

点击“申请密码”

,

填写“姓名”、“证券账户”等相关信

息并设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如不能申请成功

,

请返回重

新操作。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证证券交易所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股股票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服务密码激活

5

分钟后即可使用

,

服务密码激活后可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申报

5

分钟后注

销

,

注销后可重新申请

: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股股票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大于

１

的整数

(2)

申请数字证书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具体操作参见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

“证书服务”栏目。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0755-83991880/25918485/25918486

。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xuningyan@p5w.net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1)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网上股东大会列表”选择“达华智能

2015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投票”

;

(2)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服务密码登录”

,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股东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

(3)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的操作

;

(4)

确定并发送投票结果。

4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3

日

15:00

至

2015

年

11

月

4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

方式重复投票

,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本次股东大会有

4

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3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1

、联系人

:

张高利、梁锦桦

联系电话

:0760-22550278

联系传真

:0760-22130941

通讯地址

: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泰丰工业区水怡南路

9

号

邮编

:528415

2

、公司股东参加现场会议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3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会议召开前半小时至会议地点

,

并携带身份证明、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等

原件

,

以便验证入场

;

4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将另行通知

;

5

、附件为授权委托书及回执样本。

七、备查文件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致

: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本人

)

参加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

(

本人

)

承担。

委托人

(

签名

/

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票帐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2015

年 月 日 委托有效期

: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弃权 反对

议案

１

《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

２．１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武汉金桥

４９％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

２．２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江西优码

４９．０２％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

３

《关于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

４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注

:1

、上述议案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

,

对同一事

项表决议案

,

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做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

多项授权指示的

,

则视为受托人有权依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投票表决。

2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3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

:

自本授权委托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回 执

截止

2015

年

10

月

29

日

,

我单位

(

本人

)

持有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

,

拟参加公司

2015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签名

: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

签章

):

注

: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015年 10 月 31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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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0122� � �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2015-110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下属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宏图三胞

"),

苏州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苏州宏三

"),

江苏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苏宏三徐州分公司

"),

浙江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浙江宏三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

本次为宏图三胞担保

4250

万元

,

已实际为其担保余额

47150

万元

;

为苏州宏三担保

4500

万元

,

已实际为其担保余额

4500

万元

;

为江苏宏三徐州分公司担保

3000

万元

,

已实际为其担保余额

3000

万元

;

为浙江宏三担保

3000

万元

,

已实际为其担保余额

15000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

:

浙江宏三为本次担保提供了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

无

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10

月

30

日在公司总部以通讯方式召开临时会议

,

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10

月

24

日以书

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

,

实际出席

11

人。经审议

,

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关于为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的

4250

万元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2

、《关于为苏州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4500

万元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3

、《关于为江苏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投资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的

3000

万元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4

、《关于为浙江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3000

万元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担保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公司为宏图三胞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到期的

4250

万元融资继续提供担保

,

期限壹年。

2

、公司为苏州宏三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到期的

4500

万元融资继续提供担保

,

期限壹年。

3

、公司为江苏宏三徐州分公司在徐州淮海农村商业银行到期的

3000

万元融资继续提供担保

,

期限壹年。

4

、公司为浙江宏三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大路支行到期的

3000

万元融资继续提供担保

,

期限壹年。

浙江宏三对该笔担保提供了反担保。

二、担保对象简介

1

、宏图三胞

,

注册地点为南京市玄武区太平北路

106

号

,

注册资本

154232.1688

万元

,

法定代表人辛克侠。经

营范围

: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

(

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

);

出版物批发零售及网络发行

;

高新技术研制与开发

;

计算机、打印机及网络设备、通信设备

(

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

、激光音、视类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

;

计算机应用软件及系统集成、文教用品、文化办公机械、仪器仪表销售、技术服务

;

投资咨询

,

电

子网络工程设计、设备安装

,

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电脑回收、维修

;

代理发展电信业务

;

家电回收、安装、维修业务

;

一类及

二类医疗器械、电子产品、安防产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销售

;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

(

凭许可证

经营的除外

)

。

本公司持有宏图三胞

100%

的股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宏图三胞经审计的总资产

860356.98

万元

,

净资产

261801.44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69.57%;2014

年

1-12

月实现营业务收入

1290821.69

万元

,

利润总额

19721.14

万元。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宏图三胞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857574.49

万元

,

净资产

268754.25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68.66%;2015

年

1-6

月实现营业务收入

615763.05

万元

,

利润总额

9258.77

万元。

2

、苏州宏三

,

注册地点为苏州市阊胥路

418

号

,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袁亚非。经营范围

:

从事

电子、通信、计算机方面的高新技术研制开发

;

计算机、打印机及网络设备、通信设备

(

不含卫星地面接受设

施

)

、激光音、视类产品研发、生产、销售

;

计算机应用软件及系统集成、文教用品、文化办公机械、仪器仪表销

售、技术服务

;

投资咨询

;

电子网络工程设计、设备安装

;

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

;

代办公司委托的电信业务

;

家电

回收

;

家电销售

;

计算机及相关电子产品的安装、维修服务

;

电子产品、安防产品、家用电器及其他日用百货的

销售

;

零售

:

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

(

非前置许可类

);

图书、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

(

网上销售

)

零售。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图三胞的全资子公司上海宏三持有苏州宏三

100%

的股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苏州宏三经审计的总资产

67870.03

万元

,

净资产

29169.12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57.02%;

2014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94752.79

万元

,

利润总额

1728.16

万元。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苏州宏三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69445.06

万元

,

净资产

29924.83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56.91%;

2015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48746.79

万元

,

利润总额

1008.83

万元。

3

、江苏宏三徐州分公司

,

注册地点为徐州市王陵路

1

号商业综合楼三层

320

、

321,

法定代表人王鹏。经营范

围

:

高新技术研制、开发

;

计算机、打印机及网络设备、通讯设备、激光音

(

视

)

类产品研究、文化办公机械、仪器仪

表、一类医疗器械、电子产品、安防产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销售、技术服务

;

电子网络工程设计及设备安装

;

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

;

电脑维修

;

电脑回收

;

家电回收

;

计算机及相关电子产品的安装、维修服务

;

代办电信业

务。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图三胞持有江苏宏三

100%

的股份。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江苏宏三经审计的总资产

17179.42

万元

,

净资产

10831.78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36.95%;

2014

年

1-12

月份营业收入

132247.12

万元

,

利润总额

2624.53

万元。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江苏宏三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46142.24

万元

,

净资产

15392.32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66.64%;

2015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07815.53

万元

,

利润总额

1273.41

万元。

4

、浙江宏三

,

注册地点为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

398

号东信大厦

2

幢

2

楼

,

注册资本

37598.62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袁亚非。经营范围

:

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音响制品批发零售

,

省内连锁

(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物经营

许可证》

,

有效期至

2016

年

12

月

11

日

)

。电子通讯、计算机的高新技术开发

;

计算机、打印机、网络设备、通讯设备

(

不含地面卫星接受设备

)

、计算机应用软件及系统集成、文教用品、办公用品、仪器仪表、医疗用品及器械

(

医

疗器械仅限国产第一类及第二类中体温计、血压计、磁疗器具、家用血糖仪、血糖试纸条、轮椅

)

、电子产品、通

信产品、防盗防控器材、家用电器、日用百货的销售

;

电子网络工程设计、安装

;

投资咨询

,

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

,

再生资源回收

,

计算机及相关电子产品的安装、维修服务。

本公司持有浙江宏三

91.82%

的股权。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浙江宏三经审计的总资产

160881.67

万元

,

净资产

66943.67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58.39%;

2014

年

1-12

月实现营业收入

264724.88

万元

,

利润总额

3959.32

万元。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浙江宏三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41330.57

万元

,

净资产

68509.25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51.53%;2015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3611.50

万元

,

利润总额

2095.03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所列担保事项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待实际贷款发生时签订相关担保协议。本次浙江宏三以

其拥有的全部资产向本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本公司下属公司

,

对其担保是为了支持其业务发展。担保对象浙江宏三为公司提供了反

担保

,

反担保具有保障。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15000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

比例为

1.81 %;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115550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比例为

13.92%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没有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122� � �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2015-111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

披露工作指引》及《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草案

)

》的有关规定

,

现将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

公司

2015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账户

"

富安达

-

富享

4

号资产管理计划

"

自

2015

年

9

月

28

日至

2015

年

10

月

30

日收盘期间

,

通过二级市场购入本公司股票

2,9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0.25%,

成交金额合计人民币

3140

万元

,

成交均价为人民币

10.8284

元

/

股。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

,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122� � �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2015-112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国采支付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8

月

4

日

,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

意公司与国采支付的主要股东国采数码、海陆通电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协议

,

公司将分别以人民币

9010

万元、

990

万元的现金方式收购国采数码、海陆通电子持有国采支付

90.1%

、

9.9%

的股权

,

股权转让款合计

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5-086

号公告

)

。

2015

年

9

月

,

公司已向中国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提交变更申请材料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5-107

公

告

)

。截至目前

,

公司相关变更申请材料尚在审核中。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变更手续的完成

,

并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

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